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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 

泉教职成【2009】1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举办 2009年泉州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的通知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属学校：  

为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大力发展职

业教育，建立和完善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制度，健全高素质技能型人才

的选拔、评价机制和“双师型”教师的激励机制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

展示职业教育办学成果，经研究，决定举办 2009 年泉州市中等职业

学校技能大赛。为做好大赛各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竞赛项目及参赛对象 

序号 专业类别 学生组竞赛项目 教师组竞赛项目 

1 机械制造 
数控车、数控铣、数控加

工中心、普通车床 
 

2 电工电子 

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、机

电一体化产品调试、单片

机控制装置安装与调试 

机电一体化产品调

试、单片机控制装置

安装与调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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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计算机 

动漫制作、园区网互联及

网站建设、企业网络搭建

及应用 

多媒体技术 

4 汽车维修 

汽车二级维护、汽车维修

基本技能（喷漆、板金表

演项目） 

 

5 建筑 
测量放线、预决算、建筑

作图 
 

6 
服装制作与

模特 

服装制作与缝制、模特展

示 
服装制作与缝制 

7 烹饪 
中餐热菜、面点、冷拼、

果蔬雕 
 

8 茶艺 茶艺表演  

9 旅游 酒店中、西餐宴会摆台  

10 
财经商贸（今

年新增） 

珠算、手工记帐、会计电

算 
企业经营沙软盘 

11 外语 英语口语  

本次大赛分学生组和教师组，分别设 11 个专业类别 30 个竞赛项

目和 4个专业类别 5个竞赛项目。参赛对象为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在校

在籍学生（含五年制高职一至三年级学生）和在编教师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本次大赛由我局主办，泉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、相关学校和属

地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等单位联合承办。协办单位由承办单位举荐报

大赛组委会批准，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泉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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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大赛时间、地点 

大赛采用以专业大类为单元分赛点比赛的组织形式进行，在 2009

年 3 月 1 日～12 月 25 日期间完成所有项目的比赛。具体赛事由泉州

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安排另文通知。 

四、奖项设置 

1．参赛选手奖 

各项目按参赛人数的 10%设一等奖，20%设二等奖，30%设三等奖，

同时设优秀奖若干。 

  2．指导教师奖 

对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选手的指导教师颁发相应的证书。如在同

一项目中指导学生获得多个奖次的只发给最高奖次奖。 

  3．大赛团体优胜奖 

大赛团体优胜奖以学校为单位设置，根据其选手在各次比赛中获

得奖项的等次和数量计算总分，进行排序，团体优胜奖取前 6名，对

单一专业大类竞赛取得优异成绩的学校颁发专业大类优胜奖。 

4．大赛优秀组织奖：根据学校在大赛中的总体组织情况，由大

赛组委会评定出优秀组织奖，获奖名额为参赛学校的 20％。 

根据比赛的结果，将选拔部分专业的优秀选手代表我市参加当年

度或下年度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。 

五、比赛规程 

参照全国或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要求由泉州市职业技术教育

中心另文通知。 

六、组队与报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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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赛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加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部门负责组织

学校的选拔和参赛选手的资格审查。 

各中等职业学校应以技能大赛为契机，在全面优化专业教学、全

面加强技能训练的基础上认真组织校内初赛。技能大赛要成为促进全

体学生提升专业水平和职业生涯发展的平台，不应成为仅仅针对少数

学生的强化训练。凡学校中设有比赛项目相应专业的，都应从初赛中

遴选学生和教师参加决赛。各校初赛方案、组织工作、获奖情况和初

赛工作总结等材料须在报名时报大赛组委会办公室，作为评选优秀组

织奖和报名的必备条件。 

参赛选手需提供如下资料：报名表；免冠正面大 1寸照片 5张（照

片背面写上校名和选手姓名，供制作证件用）；身份证复印件；现有

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复印件。报名参加电工电子类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组

装与调试的师生需交电工上岗证复印件或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复印件。 

各校应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及时报道比赛情况，加强信息交流。各

校务必指定专人定时关注泉州职成教网（http://www.qzzcj.com/）

网上有关比赛的信息公告，提高比赛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。 

七、大赛经费及其他安排 

1.本届大赛经费由主办、承办和协办单位共同筹集。 

  2.大赛统一安排食宿，食宿费用和往返交通费由派出单位负责。 

3.大赛期间的比赛场地、市内交通工具等，由承办学校提供。 

八、泉州大赛组委会名单 

主  任：郑文伟（泉州市教育局局长） 

副主任：吴少锋（泉州市教育局副局长） 

委  员：曾国跃（泉州市教育局职成教科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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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炳烈（泉州市职教中心校长） 

陈东辉（鲤城区教育局局长） 

赖辉煌（丰泽区教育局局长） 

林坤聚（洛江区教育局局长） 

胡菊金（泉港区教育局局长） 

蔡水添（石狮市教育局局长） 

庄应端（晋江市教育局局长） 

吴亚明（南安市教育局局长） 

庄志经（惠安县教育局局长） 

陈剑宾（安溪县教育局局长） 

黄克良（永春县教育局局长） 

陈国城（德化县教育局局长） 

 

 

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二○○九年二月二十号 
 
 
 
 

主题词：职业教育 技能大赛 通知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职成处、省职教中心，市职教中心。  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09 年 2 月 20 日印发 


